淄博市举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暨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培训班

为更好地为基层妇女群众提供维权服务，满足妇女维权多元化需求，进一步拓宽维权渠道，淄博市妇联与市司法局联合举办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暨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培训班。
9月9日，培训班正式开班。开班仪式上，下发了《关于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意见》，成立了淄博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市妇联副主席崔云芝、市司法局局长常跃之分别作重要讲话，市司法局副局长刘长
军主持仪式。开班仪式结束后，由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工作者陈静、张兆晖为大家介绍人民调解工作经验。9日—11日，培训班邀请了心理、法律、基层调解工作代表等各领域的专家对学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各区县权益部长、乡镇妇联主席，司法所所长等共150余人参加培训。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立，整合了妇联密切联系妇女及家庭的组织优势和人民调解经济、便捷、灵活、高效的独特优势，标志着我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拥有了崭新的实体平台。根据要求，各区县、乡镇、村居也将成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同时，意见确定了婚姻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及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卷宗样本。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作为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遵循合法、公正、自愿、便民的原则。在接受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调解申请后，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等进行调解。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和调解员在协议书上签名，并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可作日后的呈堂证供。即便调解不成功，调解员也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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